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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租赁的定义

转租赁，作为融资租赁公司常规业务中的一种，在融资租赁实务中通常有以下
两种业务模式：

第一种：
融资租赁公司A在取得租赁物后，将租赁物出租给承租人B，承租人B在取得A
的同意后，将租赁物转租赁给最终的实际承租人C。在该种模式中，A为出租人
，B为转租人，C为承租人。

第二种：
融资租赁公司A在取得租赁物后，将租赁物出租给承租人B，A再将租赁物的所
有权以售后回租的形式转让给融资租赁公司C。在该种模式中，A为转租人，B
为承租人，C为出租人。

我国法律并没有对转租赁的交易结构做出具体的规定，转租赁的定义最早出现
在中国人民银行2000年6月30日颁布的《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第48条规定
“本办法中所称转租赁业务是指以同一物件为标的物的多次融资租赁业务。在
转租赁业务中，上一租赁合同的承租人同时又是下一租赁合同的出租人，称为
转租人。转租人从其他出租人处租入租赁物件再转租给第三人，转租人以收取
租金差为目的的租赁形式。租赁物品的所有权归第一出租人”。然而，2014年
3月13日发布的《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2014）》（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令2014年第3号）中已删除了该条款。

此后，商务部于2013年10月1日发布实施的《融资租赁企业监督管理办法》第
8条规定“融资租赁企业可以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的条件下采取
直接租赁、转租赁、售后回租、杠杆租赁、委托租赁、联合租赁等形式开展融
资租赁业务”。第16条“融资租赁企业对委托租赁、转租赁的资产应当分别管
理，单独建账……”，未对转租赁的业务架构进行具体规定。

2020年5月26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暂
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21条“融资租赁公司对转租赁等形式的
融资租
赁资产应当分
别管理，单独建账。转租赁
应当经出租人同意”。
《暂行办法》中，除明确了转租赁应当经出租人同意外，亦未对转租赁的模式
做出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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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转租赁模式中的法律关系认定

《民法典》第735条规定“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
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
”，可见融资租赁合同关系中同时具备了“融物”和“融资”双重属性。

在上述第一种转租赁模式下，出租人A与转租人B之间的法律关系符合民法关于
租赁合同的规定，一般会被认定属于融资租赁关系。然而，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融资租
赁司法解释》）第1条第2款的规定“对名为融资租赁合同，但实际不构成融资
租赁法律关
系的，人民法院应按照
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处理”，
转租人B与承租人C之
间可能仅能构成一般的租赁关系。
首先，转租人B可能并不是融资租赁公司，不能成为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中的主
体。其次，在出租人A与转租人B之间成立的融资租赁关系，租赁物的所有权归
属于A，B仅获得了使用权。
所以，再转租人B与实际承租人C之间，不具备“融物”的特征，难以构成融资
租赁关系。

在第二种转租赁模式下，转租人A与承租人B之间如无特殊情况，应当成立融资
租赁法律关系。
转租人A与出租人C之间法
律关系，则应分别论述。
根据《融资租赁司法解释》第2条的规定“承租人将其自有物出卖给出租人,再
通过融资租赁合同将租赁物从出租人处租回的，人民法院不应仅以承租人和出
卖人系同一人为由认定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售后回租作为融资租赁的
一种特殊形式，并不影响融资
租赁关系的成立。
所以，如出租人C亦为融资租赁公司，则转租人A与出租人C之间成立融资租赁
关系。如出租人C非融资租赁公司，则因其不能成为融资租赁关系的主体，而
导致双方之间的关系仅能成立一般租赁关系。

三．转租赁业务的监管风险

《暂行办法》第21条“融资租赁公司对转租赁等形式的融资租赁资产应当分别
管理，单独建账。转租赁应当经出租人同意”的规定应当适用于转租人非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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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企业的情况。实施转租赁行为的主体因其性质为非融资租赁企业而不受《
暂行办法》的规制，对监管机关来说不具有监管风险。

《暂行办法》第5条以列举式的方式规定了融资租赁公司的经营范围，而该条
列举的业务中并未准许融资租赁公司以承租人的身份从事融资租赁业务，同时
该条自身也无兜底性条款。
因此笔者认为，融资租赁公司在转租赁业务中从事转租赁的行为本身是存在违
规风险的。

而在实践中，融资租赁公司的大部分转租赁业务中，其自身通常处于第二种模
式中的出租人和转租人的身份中。该种情况极大可能违反了《暂行办法》中禁
止“拆借或者变相拆借”的规定。

笔者认为，监管机关在监管过程当中判断转租赁行为是否实为“拆借”的关键
还是在于
转租赁交易是否真
实具有“融物”和“融资”的双重属
性。首先，从融物的角度判断，
因拆借的目的实质上仅为资金的融通，所以容易出现虚构租赁物的情况。监管
机关可对此类交易中租赁物的情况加大检查力度，要求提交租赁物的发票或相
关所有权的证明文件。同时，在实务中，笔者注意到，很多转租赁业务中，尤
其是在第二种模式下，租赁物的所有权其实并没有在最终出租人和转租人之间
进行合法转移，大多数业务仅在合同中约定转移，实际上没有真实的转移租赁
物所有权。其次，从融资的角度判断，
可通过租赁物价值与租金之间的关系进行判断。实为拆借的合同通常存在租赁
物定价与租赁物本身价值无关的特征。

《暂行办法》出台后，虽然在第52条为融资租赁企业预留了为其三年的过渡期
，然而通过每年的现场合规检查，依然可以发现部分企业新增的转租赁业务。
分析该类业务存在的原因，可能为融资租赁公司需要盘活现金流或者整改客户
集中度的问题。然而因该类业务实际上存在合规风险和法律风险，笔者认为监
管机关可考虑通过鼓励提前终止合同或建议采用“租赁资产转让”的方式化解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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